

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对注册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并核对有关复印件与原件是否相符。





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注册申请人，当场或者在 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其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及内容,下发不受理注册申请通知书。





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注册申请人，受理其注册申请，下发受理注册申请通知书。





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对申请材料的内容进行审查，并自受理注册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或者不予注册的决定。





20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注册申请人。





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作出不予注册决定的，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注册申请人。书面通知中说明不予注册的理由，并告知注册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审批工作流程图





注册申请人通过所在会计师事务所向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提交注册申请材料





省注册会计师协会自作出准予注册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注册申请人颁发注册会计师证书。自作出决定准予注册决定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准予注册的决定和注册会计师注册备案表报送财政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抄报辽宁省财政厅并将准予注册人员的名单在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上予以公告。





注册申请材料：


⒈注册会计师注册申请表（附表1）；


⒉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全科合格证书复印件；经依法认定或者考核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应当提交相关文件和符合认定或者考核条件的相关证明，替代第(二)项材料。


⒊2名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注册申请人从事审计业务2年以上证明表（附表2）；


⒋与所在会计师事务所签订的聘用合同复印件；


⒌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复印件（外国人应当提交护照和签证复印件，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居民应当提交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和中国出入境行政管理部门发放的通行证复印件替代此项材料）；


⒍有效人事档案证明或者退休证明复印件（外国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居民应当提交由中国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发放的就业证复印件替代此项材料）。





注册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⒈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⒉因受刑事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5年的；


⒊因在财务、会计、审计、企业管理或者其他经济管理工作中犯有严重错误受行政处罚、撤职以上处分，自处罚、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2年的；


⒋受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的处罚，自处罚决定生效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5年的；


⒌因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而被撤销注册，自撤销注册决定生效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3年的；


⒍不在会计师事务所专职执业的；


⒎年龄超过70周岁的。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并在中国境内从事审计业务工作 2年以上者，可以向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申请注册：


⒈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合格；


⒉经依法认定或者考核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





投诉举报


⒈向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投诉举报的方式


信件：110002沈阳市和平区抚顺路64号 辽宁省注协综合部


电话：024-23496709


电子邮箱：lnzh@cicpa.org.cn


⒉向辽宁省财政厅投诉举报的方式


信件：110002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103号 辽宁省财政厅监察处


电话：024-22702957








作出准予注册决定的，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注册申请人颁发注册会计师证书。








